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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合法性、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本所律师对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按有

关规定与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其它公告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

http://www.huash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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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根据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召集。2025 年 4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分别发布了《湘潭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召集人、投票方式、召开日期、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网络投票的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投票程序（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

资者）、会议审议事项、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本次股东会以 2025 年 4 月 23 日为股权登记日。 

（二）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 14 点 00 分在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张越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4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

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时间为：2025 年 4 月 30 日 9:15-15:00。涉

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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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526,325,6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1%。 

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 68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6,805,9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02%。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

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683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6,810,9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 

4．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公司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出席、列席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

的方式对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

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现场会议的书面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本次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

将两项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湘电股份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377,6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69%；12,154,8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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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99,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056,9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43%，12,154,8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5.34%，599,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4%。 

2．审议通过《湘电股份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626,1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4%；11,871,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634,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305,4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3.36%，11,871,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4.28%，634,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3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611,8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4%；11,868,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651,5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291,1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3.30%，11,868,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4.27%，651,5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4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005,6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63%；12,696,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429,7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3,684,9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1.04%，12,696,3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7.36%，429,7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1.6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574,4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3%；12,085,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47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253,7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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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53.16%，12,085,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5.08%，472,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1.76%。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4,290,7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3.30%；11,886,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3%；634,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290,7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3.30%，11,886,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4.33%，634,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37%。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306,5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68%；12,233,4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591,7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3,985,8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16%，12,233,4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5.63%，591,7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1%。 

8．审议通过《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472,7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1%；12,044,5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14,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152,0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78%，12,044,5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4.92%，614,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9%。 

9．审议通过《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483,0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1%；12,037,2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11,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162,3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82%，12,037,2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法律意见书 

44.90%，611,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8%。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468,4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1%；12,057,8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05,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147,7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77%，12,057,8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4.97%，605,4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6%。 

1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086,3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64%；12,447,2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598,1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3,765,6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1.34%，12,447,2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6.43%，598,1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3%。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0,423,41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0%；12,077,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31,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14,102,71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 52.60%，12,077,06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5.05%，631,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35%。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比例通过；本次会

议的第 6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对第 6 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为 526,320,698 股；本次会

议审议的第 4、6、12 项议案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对所有提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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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

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

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法律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每份具有

相同的法律效力。 

 




